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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稳企业

稳经济稳发展第二批服务举措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省局机关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和《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国市监综〔2020〕30号）要求，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现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全力助推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第二批服务举措。

一、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对于生产防疫用品的企业登记注册实行特事特办、即来即办；对于生产普通非医用口罩等防疫用品的企业，无需专项增加经营范围，即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及时收集并上报总局，请求调整经营范围标准；对于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申请人可在网上申请确认，名称有效期自动顺延至疫情解除后1个月； 对于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经营期限到期、出资到期或申请材料未按规定时限申请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之后1个月内办理。深化容缺受理机制，允许复工复产企业非关键性材料容缺受理。

二、试行低风险食品许可告知承诺制。简化对粮食加工品、茶叶（边销茶除外）、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分装、淀粉分装等风险相对较低食品的生产许可审批程序，试行告知承诺。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若首次申请上述食品类别许可的企业书面承诺符合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各地可以对企业免于现场核查。
三、细化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延期换证程序。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充装单位）申请延期换证后，重新打印许可证书，且有效期不超过1年，按原证书格式打印，在新证书上打印老项目和级别。原证书中包含2019年6月1日后取消项目的，延期后证书取消此项目。已申请评审换证但因疫情防控无法完成现场评审的，可在政务服务网审批系统中撤销原换证申请，审批机关办理终止手续后，重新申请延期换证，符合条件的可采用自我申明承诺的免评审换证。
四、实行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计量型式应急审批。对已通过医疗器械注册检验、且声明产品符合红外耳温计型式评价大纲要求的生产企业，先行颁发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再实施技术审查或部分项目型式评价试验。

五、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度。全省暂停检验检测机构现场评审，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新增相关技术能力扩项的检验检测机构采取告知承诺、远程监控评审、专家文审等方式加快办理资质认定，对其他检验检测机构采取延期评审方式。
六、建立知识产权绿色救济制度。对优先复工企业和涉及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专利申请，依申请纳入全省专利优先审查名单或进入快速预审程序，并加大补助力度。在各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运营资金中，切块单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资金池等专项政策，降低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利率。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作用，为复工复产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一站式综合服务。建立知识产权志愿者制度，对重点复工复产企业实施结对帮扶。
七、全面推行企业专利费用减缴备案网上办理。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专利收费减缴备案，扩大减缴企业覆盖面。对复工复产企业办理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事务，因受疫情影响超出相关期限的，积极实施期限中止、顺延、请求恢复权利等便利化救济措施，并无需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全面落实专利费用减缴政策，提升办理效率。企业未按规定申领财政资助资金的，可延迟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内办理。

八、加快标准转换应用。积极做好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转换服务，推动出口产品依据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衔接，支持帮助企业直接快速将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转化为企业标准。加强相关标准技术解读，发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解读宣传信息，在标准服务平台等网站上向社会进行广泛宣贯。

九、开展技术机构精准帮扶行动。以国家质检中心、省级质检中心和质量基础“一站式”服务平台为重点，组织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对企帮扶，加强咨询服务和业务培训，强化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市场准入、新产品研发、标准创新、质量提升、认证认可、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技术难题。

十、减免技术服务收费。省局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含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总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省内复工复产企业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收费、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项目收费、特种设备检验项目收费减少50%。省局所属标准化技术机构，对省内企业所需的中外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标准时效性确认和标准翻译费用予以免收。鼓励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根据自身实际与企业需求视情减免部分项目收费。

十一、有序推进商品市场安全复市。配合市场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前提下，优先支持41家成交额百亿元以上的市场复市，优先支持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相关的市场复市，加快推进区域疫情风险低、复市条件好的市场复市。优先推动网上交易平台恢复正常运行，引导市场经营户、采购商依托网上平台开展网上交易，支持以直播、社交、短视频等新模式带动商品展销。依托市场助力开展质量革命，建立产品品牌联盟，提升消费者信任。

十二、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审慎管理。对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企业，有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情形的，疫情期间暂不列入，并指导企业纠正相关记录，履行相关义务，企业积极配合的，不再列入。相关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经企业申请可先行移出，相关改正措施可待疫情解除后补办。对因受疫情影响暂时失联的企业，可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十三、严厉打击乱收费乱涨价行为。对近年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价格优惠政策、近期省委省政府与总局出台的涉企收费减免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行为治理，建立涉企违规收费行政问责制度，对一切不按规定执行涉企收费和价格优惠政策、加重企业负担的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支持企业增加产能，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护物资生产领域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维护防护物资生产所需机器设备、原辅材料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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